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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105.05.30 行政會議通過 
105.08.24 校教評會通過 

 

一、 本校為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特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實施辦法」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教授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 (以下簡稱

教師)。教師若受聘於通識教育中心，且在系所教授專業科目，亦應依本要點進行產業研

習或研究。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由各系課程委員會邀集業界專家開會認定之，並

與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3-5「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所列科目認定一致。 

三、 本要點規定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應符合下列形式之一：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需實際參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務運

作，並依實地服務或研究機構之工作期間確實到勤。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

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三)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形式應為深入探討

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習。 

四、 前項所列研習或研究期間，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具體

成果：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三)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應以至合作機構或

產業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其形式應為互動式團隊研習或工作坊，以半日為單

位，累計 5 日為 1 週，累計 4 週為 1 個月。 

五、 本要點採計期程依據「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自 104 年 11 月 20

日發生效力起後計算，於此時間點前任職於本校之教師應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半

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該時間點後任職於本校之教師應於聘任起始日起計算，之後採每 6年為一循環以計算教

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時間，週期內如有留職停薪或停聘者，視留職停薪或停聘期間依事

實認定相對順延。 

專任教師之研習或研究期程之計算，應由專任教師備妥相關文件資料提送研究發展委員

會審議認定。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